
铜府〔2022〕7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关于启动征收土地的公告

建设铜梁至安岳高速公路铜梁段项目符合公共利益情形，拟启动征收侣俸镇凤飞村一组等6个镇街26个村（社区）132个组（村集体）集体土地296.4441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发布启动征收土地公告如下：

一、土地征收范围

重庆市人民政府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铜梁至安岳高速公路铜梁段建设项目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渝府地〔2021〕576号）文件批准，同意征收侣俸镇凤飞村一组等6个镇街26个村（社区）132个组（村集体）集体土地296.4441公顷，其中：农用地283.6859公顷（耕地187.5638公顷）、建设用地12.7582公顷（具体征收范围以勘测定界图为准）。

二、土地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建设铜梁至安岳高速公路铜梁段项目。

三、土地现状调查安排及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府依法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具体由区土地房屋征收中心、侣俸镇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平滩镇人民政府、蒲吕街道办事处、庆隆镇人民政府、土桥镇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对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口情况，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房屋、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进行调查，拟征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并对调查结果予以书面确认。

四、其他事宜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规划自然资源等部门暂停办理相关登记手续；违反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地范围内实施抢栽抢建等不当增加补偿安置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不予补偿安置。

本次征地的人员安置对象、住房安置对象，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计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中产生。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同时废止《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拟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公告》（铜府〔2020〕164号）。

特此公告

附件：1.勘测定界图

2.土地分类面积表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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